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关于印发《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2017年

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部门：
现将《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2017年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实施方案》印发给你们，请各部门认真学习、贯彻执行。
 特此通知。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2017年2月23日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2017年

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实施方案

    根据上海市关于事业单位岗位设置管理办法和高等学校教师职务聘任办法等有关文件精神，为进一步深化学院教师职务和其他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制度改革，加强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队伍建设，根据学院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范围

在编在岗受聘在中级专业技术职务岗位、从事专业技术岗位工作者，且申报副高专业技术职务学术、技术能力评议结果“已达到、基本达到”票数须达3票及以上的人员。

二、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条件

（一）基本条件

1.贯彻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具有良好的政治素质和职业道德，遵纪守法，教书育人，敬业爱岗，为人师表；

2.具备履行岗位职责的知识结构、业务水平、能力素质和责任心，能正常履行岗位职责；

3.具备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

4.服从学院工作安排，积极参与学院各项教学任务及重点工作。

（二）具体条件

1.系统讲授本专业2门及以上课程，并能根据人才培养方案组织安排课堂教学，指导实习实训，毕业设计和社会调查等教学工作；
2.指导青年教师，并在带教或育人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在学生中有较高威望；
3.在本专业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专业建设、课程建设、实验实训建设、科研及技术推广等方面）中工作成绩显著;

4.承担教育教学改革、实验实训、社会服务、技术推广等方面的组织管理工作；

5.主持1项市级教研科研项目并结题，或2项院级教研科研项目并结题（含实验实训建设项目），或主编1本正式出版教材或学术专著，或有1项科研成果转化并取得明显效益；

6.获院级及以上教学科研成果奖1次及以上；

7.承担社会服务工作并取得突出成绩；

8.年度考核优秀1次及以上；

9.获院级及以上荣誉称号； 

10.至少一年担任辅导员或班主任工作经历并考核合格。

以上10项中至少满足其中7项。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予聘任:

1.有教学责任事故或违纪违规情况者；

2.未完成工作任务或不服从工作安排造成不良影响者；

3.违反师德师风和职业道德行为者；

4.以不正当手段影响和干扰聘任工作者。

以上具体条件的时限需为应聘者任中级职务期间。
三、聘任程序

1.公布拟聘职务职数。根据学院岗位设置及实际情况，确定本次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拟聘任职数为4个。 

    2.个人申请。应聘人员填写《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审批表》（见附件1）。

3.资格审查。申请人所属部门对申请人思想品德以及任现职以来履行岗位职责情况进行评议，提出推荐意见，学院对申请人进行资格审查。

4.考察评议。

学院召开工作述职评议会,对应聘人员进行考察评议。

（1）成立思想品德考察评议小组、教育教学能力考察评议小组、学术能力考察评议小组分别对应聘人员思想品德、教育教学能力、学术能力进行考察评议，各小组成员组成具体见附件2。

（2）述职报告：应聘人员根据学院聘任条件的要求进行述职，并阐述应聘副高专业技术职务之后的工作设想（每人述职时间不超过10分钟）。

（3）表决方式：采用无记名差额形式推选出副高专业技术职务候选人。各考察评议小组投票总数为候选人最后总得票数。末位票数排名如有相同者，对相同票数者再次进行投票。最终按照应聘人员总得票数进行排序，确定副高专业技术职务候选人(差额不超过20%)。

5.聘任委员会审议。将考察评议推选出的副高专业技术职务候选人选结果，提交至学院聘任委员会，聘任委员会审议并提出副高专业技术职务拟聘人选，审议方式和办法由聘任委员会主任确定。
6.学院审定。学院聘任工作领导小组（由学院党委会行使聘任工作领导小组职责）审定聘任人选。

7.聘前公示。公示5个工作日。

8.发文。公示无异议，发文。

9.签订合同。根据岗位职责和工作任务，与受聘人员签订聘用合同。 

附件：1.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2017年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审批表
2.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各评议小组成员名单

附件1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2017年  

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审批表

姓    名：            

应聘职务：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填 表 说 明

1．本表一式两份。

2．本表第一至三项内容由本人填写，并附证明材料，学院人事处负责审核。 

3．按表中各栏目要求认真填写。具体内容真实、详尽，全面科学地反映申报人员水平、能力和实绩。若某些栏目填写不下的，可另加附页（附页需编页码，附在需附页的页面之后，双面打印）。
4．本表用钢笔、签字笔填写或打印。
5．本表一律为A4纸大小双面打印，不得放大或缩小。

本人承诺：以下所填信息及附报证明材料均属真实，如有不实之处，本人愿承担相关责任。
               签字：　　　　　　　　　
                                        年     月     日
一、基本情况

	姓 名
	
	性 别
	
	政治面貌
	
	近期一寸免冠

正面照片

	出生年月
	
	参加工作时间
	
	

	毕业院校
	
	毕业时间
	
	

	学 历
	 
	学 位
	
	专业
	
	

	现工作单位部门
	
	

	职称
	
	评定/聘任时间
	

	职务
	
	任职时间
	

	现任专业技术职务
	应聘专业技术职务

	家庭主要成员及重要社会关系
	称谓
	姓名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工作单位及职务

	
	
	
	
	
	

	
	
	
	
	
	

	
	
	
	
	
	

	
	
	
	
	
	

	
	
	
	
	
	


二、学习、工作、进修经历

    1.学习经历（从高中填起）

	毕业国家、学校
	所学专业
	学制
	学历
	学位
	毕（肄）业及时间

	
	
	
	
	
	

	
	
	
	
	
	

	
	
	
	
	
	


    2.工作经历（含3个月及以上主要进修经历）

	起止时间
	在何地、何学校（单位）工作、进修及任何职
	备  注

	
	
	

	
	
	

	
	
	

	
	
	

	
	
	


三、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条件
	1.基本条件

	

	2.具体条件

	

	3.是否有不予聘任情况

	


四、资格审查

	部门推荐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人事处审核意见：
盖章：

年     月    日


五、聘任委员会审议
	学院聘任委员会意见：

经审议，拟聘任该同志为      ，聘期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                                              

主任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六、学院审定

	聘任工作领导小组意见：
经聘任工作领导小组审定，聘任该同志为         。

组长签字：                   盖章：                 

 年    月    日


附件2
上海农林职业技术学院

副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聘任各评议小组成员名单

1．思想品德考察评议小组
组  长:俞锦禄
组  员:刘秀云    杜  波    沈  悦    张  辉
   张海娜    袁少英    高东菊    蒋  洁 
蒋为民    游小英    富剑文    樊清誉
秘  书:樊清誉(兼)
2．教育教学能力考察评议小组
组  长:谢锦平
组  员:王彤光    孙修东    辛  琳    辛雅芬    
宋常英    张  江    张乐平    俞平高    钱大海    高  萍    滑志民    樊清誉    
秘  书:王彤光(兼)
3．学术能力考察评议小组
组  长:张似青  
组  员:王彤光    孙修东    许长荣    汤惠芬    
刘  影    张  江    张淑玲    李宝昌    郁金观    俞平高    高  萍    顾剑新    徐卓颖    曹秋梅    谢锦平      

秘  书:李宝昌(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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